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2 地方特考） 

共5頁 第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法制 
科目：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江鈞老師 
刑事訴訟法：陳介中老師 

 
一、達利快遞公司（代表人為甲）之受僱人乙，駕駛登記為該公司所有之機車，執行快遞業務時過

失撞傷行人丙。丙以自己車禍受傷後，經濟陷入困境，向達利快遞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新臺

幣（下同）200 萬元。乙並未被列為共同被告，但乙於第一審訴訟進行言詞辯論時，聲明參加

訴訟。同時，乙自認因工作過勞、精神不濟，沒看到丙。而甲則於 30 萬元範圍內向法院聲明

求為認諾判決。請分別論述本件甲之認諾對參加人乙之效力、乙之自認對當事人甲之效力各為

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最高法院 41 年度台抗字第 10 號(舊)判例「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

給付之訴，以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

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參照本院三十三年度上字第四八一零號判例及四十年八月

九日民庭庭長會議決議錄）」；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797 號民事判決「惟被告對訴訟標的認

諾者，法院應本於其認諾為被告敗訴判決，自屬不利益全體之行為，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

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該部分認諾對全體自不生效力。」；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553
號民事裁定「末查，被上訴人林王明妹於原審審理中之 106 年 3 月 8 日提出陳報狀，自認訟爭部

分土地係上訴人獨資購買一節，應屬不利於須合一確定之其他被上訴人之行為，依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對於全體不生效力。」。。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275「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

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民事訴訟法§56Ⅰ①「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

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

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62「訴訟標的，對於

參加人及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準用第五十六條之規定。」 
《命中特區》100% 
【擬答】 
甲之認諾對參加人乙不利益，不生認諾效力 
題示情形，構成民法§188 僱用人侵權連帶責任，丙得向達利公司請求負連帶賠償責任。

查最高法院 41 年度台抗字第 10 號(舊)判例「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

付之訴，以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由者為限，始得適

用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參照本院三十三年度上字第四八一零號判例及

四十年八月九日民庭庭長會議決議錄）」，揭示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

之訴，以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按民事訴訟法§62「訴訟標的，對於參加人及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準用第

五十六條之規定。」及§56Ⅰ①「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

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連帶債務人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經認

為有理由者，始得適用「有利及於全體，不利不及於全體」之規定，然題示情形甲之認諾

行為，乃不利於全體之行為，此有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797 號民事判決「惟被告對

訴訟標的認諾者，法院應本於其認諾為被告敗訴判決，自屬不利益全體之行為，依（修正

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該部分認諾對全體自不生效力。」可憑。 
結論：甲之認諾對參加人乙不利益，不生認諾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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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之自認對當事人甲不利益，不生自認效力 
按民事訴訟法§62「訴訟標的，對於參加人及其所輔助之當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準用第

五十六條之規定。」及§56Ⅰ①「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適用下

列各款之規定：一、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連帶債務人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經認

為有理由者，始得適用「有利及於全體，不利不及於全體」之規定，然題示情形甲之認諾

行為，乃不利於全體之行為，此有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553 號民事裁定「末查，

被上訴人林王明妹於原審審理中之 106 年 3 月 8 日提出陳報狀，自認訟爭部分土地係上訴

人獨資購買一節，應屬不利於須合一確定之其他被上訴人之行為，依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對於全體不生效力。」可憑。 
結論：乙之自認對當事人甲不利益，不生自認效力。 

 
二、甲男婚後因配偶乙女不孕，自行找到丙女，並約定雙方合意性交後，丙因此受胎所生之子女，

其親權應由甲單獨行使。嗣後丙生下 A 女。然甲懷疑 A 可能為丙自其男友受胎，同時認為丙

產後另行要求營養費與坐月子費用，與當初約定不合，致與丙爭執數次後，丙透過公益機構媒

合，未告知甲而自行將六個月大之 A，出養予丁、戊夫婦，並經法院核可收養裁定。豈料，A
兩歲時，甲找到丁、戊夫婦與 A，甲主張自己為生父，當初丙、丁、戊與 A 之收養契約未獲

生父同意，故收養關係不存在。於是，甲向法院提出數項請求如下：請求法院確認 A 與丁、

戊之收養關係不存在；陳稱丙、丁、戊共同侵害其親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

100 萬元；請求法院依職權為 A 指定程序監理人。丁、戊在本訴之訴訟繫屬中，提出反訴，

並以預備合併之方式主張，其先位聲明為：請求法院確認 A 與丁、戊之收養關係存在；備位

聲明為：向甲請求相當於不當得利之代墊扶養費 200 萬元。試問受訴法院應如何對兩造所提出

之各項主張進行審查或命其補正？（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甲之三項請求間是否均屬家事法院審判權？得否合併於家事法院為請求？就請求 100
萬給付之訴，甲係欲共同被告間如何負擔義務？指定程序監理人應以「聲請」或「請求」為之？

丁戊反訴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是否與民訴法§253「重複起訴禁止」規定有違？代墊扶養費 200 萬返

還請求是否屬家事法院審判權？得否合併於家事法院為請求？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15 次民事庭會議「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

三條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統合處

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反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

由法院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定之。」；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抗字第 518 號民事裁定「按前後兩訴是否

同一事件，應依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是否相同；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是否相同；前後兩訴之

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個因素決定之。」參照。 
《命中特區》100% 
【擬答】 
甲不得合併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與「侵害親權損害賠償」： 

按家事事件法§3Ⅰ④「下列事件為甲類事件：四、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事件。」，規

定「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為家事事件，依同法§2「本法所定家事事件由少年及家事法院處

理之；未設少年及家事法院地區，由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處理之。」應由家事法院審判。甲合

併提起「侵害親權損害賠償」請求卻屬一般民事訴訟事件，是否得合併於家事法院請求審判？

查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15 次民事庭會議「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三條所定丙類事件，

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

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為請求之追加、反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由法院斟酌

個案具體情形定之。」，揭示僅家事事件法§3 所定「丙類事件」始得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

礎事實相牽連者，為合併請求，故依上揭實務見解，甲不得合併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

與「侵害親權損害賠償」，法院應移轉「侵害親權損害賠償」請求於普通法院審判。 

甲主張侵害親權之損害賠償，是否欲主張共同被告負連帶責任？法院應闡明確認真意： 
題示甲主張丙、丁、戊共同侵害其親權，核得主張民法§185 共同侵權連帶責任，然甲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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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新臺幣（下同）100 萬元等語，是否欲主張負連帶責任？依民事訴訟法

§199Ⅱ「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

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甲之聲

明有不完足處（即得主張「連帶」，卻疏未主張），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 
甲請求法院職權指定程序監理人有誤，應以「聲請」即可： 
按家事事件法§15Ⅰ「處理家事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聲請或依

職權選任程序監理人：一、無程序能力人與其法定代理人有利益衝突之虞。二、無程序能力

人之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權，或行使代理權有困難。三、為保護有程序能力人之利益認

有必要。」，甲固屬利害關係人而得聲請法院選任程序監理人，惟此聲請應僅為程序事項，

並非本案請求，法院應闡明使甲更正之。 
丁戊另提「確認收養關係存在」之訴，有違民訴§253「重複起訴禁止」規定： 
按民事訴訟法§253「當事人不得就已起訴之事件，於訴訟繫屬中，更行起訴。」，實務見

解乃以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是否相同；前後兩訴之訴訟標的是否相同；前後兩訴之聲

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個因素決定之。此有最高法院 73 年度台抗字第 518
號民事裁定「按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前後兩訴之當事人是否相同；前後兩訴

之訴訟標的是否相同；前後兩訴之聲明，是否相同、相反或可以代用等三個因素決定之。」

可稽。 
題示情形，甲提起「確認 A 與丁、戊之收養關係不存在」之訴，丁戊則提起「確認 A 與

丁、戊之收養關係存在」之訴，核前後兩訴當事人相同，訴訟標的相同，聲明相反，屬同

一事件，後訴有違民訴§253「重複起訴禁止」原則。 
丁戊另提代墊扶養費 200 萬不當得利返還請求，屬通常民事訴訟事件： 
丁戊另提代墊扶養費 200 萬不當得利返還請求，屬通常民事訴訟事件，查最高法院 104 年度

第 15 次民事庭會議「家事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三條所定丙類事件，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如經當事人合意或法院認有統合處理之必要時，應許當事人合併提起或

為請求之追加、反請求，至所謂「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則由法院斟酌個案具體情形定之。」，

揭示僅家事事件法§3 所定「丙類事件」始得與一般民事訴訟事件基礎事實相牽連者，為合

併請求，故依上揭實務見解，丁戊不得於「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本案請求中提出「代墊扶

養費不當得利返還」反請求，法院應移轉「代墊扶養費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於普通法院審判。 

 
三、警方某日值勤時，發現通緝犯甲將汽車停於路邊後進入某超商。等甲走出超商時，警方立即上

前逮捕甲，並隨即在甲的口袋裡找到手槍一支，接著又在甲的汽車內找到子彈三發，過程中，

甲均低頭不發一語，後警方問甲：「這些槍彈是不是你的？老實說可以減刑！」甲猶豫一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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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頭稱是。甲遭起訴後，主張以上證據均無證據能力，是否有理由？（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是一個強制處分的典型考古題，並沒有涉及什麼艱澀冷僻的考點，只要能好好說明

「所使用之交通工具」的限縮就差不多了。 
《命中特區》陳介中，大數據考點直擊：刑事訴訟法（申論題），一版，第 133 頁。 
【擬答】 
手槍有證據能力： 

首先，甲為通緝犯，依題所示，警方對之逮捕並無不法情事存在，故於逮捕後，得依第 130
條對其進行附帶搜索，其搜索範圍包含身體在內，故此應屬合法搜索，進而所扣得之手槍應

有證據能力，故此部分之主張並無理由。 
子彈無證據能力： 
附帶搜索之範圍雖依條文規定包含「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但一般認為此客體應限縮解釋，

否則會造成搜索範圍過廣而過度侵害人權。無論依照學說上以「交通工具中相對人立即可

觸擊之處所」限縮，或實務上以「受拘捕時正在使用之交通工具」限縮，該汽車均非附帶

搜索之範圍，因其既非甲立即可觸擊之處所，亦非其正在使用，故此搜索違法。 
違法搜索扣押所得之證據，應依第 158條之 4權衡判斷其證據能力。本題中並無急迫情

事，甲應可透過司法警察官及檢察官聲請搜索票，卻罔顧程序正義逕行違法搜索，侵害被

告之隱私權重大，且被告所涉之犯罪並非特別嚴重之犯罪，故權衡後應認為該扣押之子彈

無證據能力。 
自白無證據能力： 
訊問被告前，應先告知第 95 條之權利，詢問亦同（第 100 條之 2）。本題中，警方詢問其槍

彈時，顯然未踐行告知義務，故此屬違法詢問。依照第 158 條之 2 第 2 項，此時所取得之被

告自白原則上無證據能力，且本題中亦無但書所示之例外情形（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

或係出於自由意志），故此自白無證據能力。 

 
四、甲因販賣一級毒品遭緝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後遭檢察官起訴，一審法院判決甲無期徒刑。

甲不服判決上訴二審法院，上訴狀內指謫一審判決未審酌其曾經自白可以減刑，且判刑過重等

違法。二審法院未曉諭甲選任辯護人，亦未為甲指定辯護人，逕認上訴不合法，程序上予以駁

回。二審法院此一判決是否適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題是實務見解的變化版，勿落入陷阱！雖然題目的事實很類似 106 年第 12 次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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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但請大家看清處，該次刑庭決議的前提是：「第一審判決後，未教示被告得請求原審辯護

人提出上訴理由狀，致被告未經選任辯護人或指定辯護人的協助，逕行提起上訴」，進而被告自

己寫出亂七八糟的上訴理由。但是，本題中並未有上述「未教示」的問題，而且被告的上訴理由

也夠具體，因此二審的判決違法。 
《命中特區》陳介中，大數據考點直擊：刑事訴訟法（申論題），一版，第 433 頁。 
【擬答】 
本題情形與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12 次刑庭決議有別： 
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12 次刑庭決議之問題為：「強制辯護案件，第一審判決後，未教示被

告得請求原審辯護人提出上訴理由狀，致被告未經選任辯護人或指定辯護人的協助，逕行

提起上訴，上訴後未重新選任辯護人，在該案件合法上訴於第二審法院而得以開始實體審

理程序之前，第二審法院是否應為被告另行指定辯護人，以協助被告提出其上訴之具體理

由？」而其結論認為：「第二審應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無庸進入實體審理程序，亦無為

被告指定辯護人為其提起合法上訴或辯護之必要。」 
然而在本題中，並未發生「第一審判決後，未教示被告得請求原審辯護人提出上訴理由狀，

致被告未經選任辯護人或指定辯護人的協助，逕行提起上訴」之情事，且甲所提之上訴理

由亦非空泛，故顯與上述決議所處理者有別。 
二審法院之判決不合法： 
關於第二審上訴具體理由之認定，最高法院 106 年度第 8 次刑庭決議認為：「所稱『具體』，

當係抽象、空泛之反面，若僅泛言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採證違法或判決不公、量刑過重

等空詞，而無實際論述內容，即無具體可言。從而，上開法條規定上訴應敘述具體理由，

係指須就不服判決之理由為具體之敘述而非空泛之指摘而言。倘上訴理由就其所主張第一

審判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已舉出該案相關之具體事由足為其理由之所憑，即不能認係

徒托空言或漫事指摘」。 
本題中，甲於上訴理由中已有指出原審判決似有未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

減刑之違法，有具體論述，然二審法院竟以其上訴不合法，於程序上駁回其上訴，自屬違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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